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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宽城区突发地质灾害
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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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bookmark: _Toc9669][bookmark: _Toc31926][bookmark: _Toc25768][bookmark: _Toc30591]编制目的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系列重要论述，建立健全应对突发地质灾害紧急救助体系和运行机制，规范紧急救助行为，提高紧急救助能力，迅速、有序、高效地实施紧急救助，最大程度地减少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维护社会稳定。
1.2 [bookmark: _Toc27298][bookmark: _Toc21741][bookmark: _Toc9004][bookmark: _Toc14015]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吉林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长春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长春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预案。
1.3 [bookmark: _Toc940][bookmark: _Toc18598][bookmark: _Toc28596][bookmark: _Toc19509]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长春市宽城区区域内因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引发，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突发地质灾害防范和应对工作。
1.4 [bookmark: _Toc15281][bookmark: _Toc21621][bookmark: _Toc7187][bookmark: _Toc22499]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统一领导、属地为主、分级负责；部门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快速反应、科学处置、保障有力，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减少突发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
[bookmark: _Toc11268][bookmark: _Toc25718][bookmark: _Toc16282][bookmark: _Toc22010]2  应急指挥体系与职责
[bookmark: _Toc7222][bookmark: _Toc10469][bookmark: _Toc23389][bookmark: _Toc5377]2.1 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
宽城区人民政府成立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总 指 挥：宽城区人民政府分管应急管理工作副区长
副总指挥：区应急管理局局长、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局长。
成员单位：由区委宣传部、区人武部、区发改局、区商务局、区工信局、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住建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卫健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旅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生态环境分局、公安分局、区交警大队、区消防救援大队、区供电中心等部门和单位及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兰家镇）组成（具体单位职责见附件1）。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还可根据工作需要，增加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或单位。
[bookmark: _Toc30158][bookmark: _Toc28569][bookmark: _Toc3582][bookmark: _Toc6925]2.2 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职责
贯彻落实省、市、区政府关于地质灾害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指导和检查全区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应急指挥体系建设；指导和检查全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应急准备工作和抢险救灾工作；负责启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研究制定应急处置措施；组织、指挥、协调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工作；收集、掌握地质灾害有关信息，发布突发地质灾害灾情（险情）信息，向宽城区人民政府报告工作信息和应急处置情况；指导协调区级有关部门、开发区（兰家镇）、各街道办事处开展抢险救灾、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 
[bookmark: _Toc19004][bookmark: _Toc12661][bookmark: _Toc15040][bookmark: _Toc27129]2.3 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职责
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局长担任。
主要职责：贯彻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指示和部署，协调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地质灾害应急工作；汇总、上报险情、灾情和应急处置情况，提出应急处置方案；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分析灾害发展趋势，评估灾害损失及影响情况；承办相关文件、文稿的起草和会务工作；组织发布应急与救灾信息；承担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5811][bookmark: _Toc27875][bookmark: _Toc21294][bookmark: _Toc23791]2.4 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工作组
[bookmark: _Toc2009]根据灾情需要，可设立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组、调查评估组、应急保障组、宣传舆情组等，各工作组设置及参加单位可根据地质灾害应急工作需要进行调整（各工作组牵头部门及主要工作职责见附件2）。
[bookmark: _Toc19432][bookmark: _Toc27905][bookmark: _Toc5571]2.5 现场指挥部
必要时，在灾区成立突发地质灾害现场指挥部，在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领导下，组织、指挥和协调地质灾害现场应急和救灾工作。现场指挥部总指挥由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指令专人担任，工作人员从相关单位及属地抽调。
[bookmark: _Toc16874][bookmark: _Toc22821][bookmark: _Toc12052]2.6 专家组
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聘请本领域内的专家，组成区突发地质灾害专家组。 
专家组职责：对突发地质灾害的发生、发展趋势、危险区划定、处置办法、灾害损失、恢复方案等进行研究、评估，并提出相关建议，提供科学、有效的决策方案。  　　
[bookmark: _Toc32533][bookmark: _Toc11955][bookmark: _Toc30467][bookmark: _Toc25897]3  预防与预警机制
[bookmark: _Toc14019][bookmark: _Toc3289][bookmark: _Toc18592][bookmark: _Toc13447]3.1 预防措施
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统筹考虑、综合运用各方面资源和力量，在城区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各个阶段做好日常预防工作，提升防灾减灾能力，预防和减少突发地质灾害的发生，控制、减轻或消除突发地质灾害引起的社会危害。
多渠道向全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防灾减灾知识科普宣传，利用会议、广播、电视、微信公众号、报纸、宣传栏、宣传册、挂图、发放明白卡等多种方式宣传地质灾害防治的科普知识，宣传防灾减灾的重要意义，传播防灾减灾基本知识和技能，增强民众的防灾减灾意识。
[bookmark: _Toc2714][bookmark: _Toc2358][bookmark: _Toc4627][bookmark: _Toc14923]3.2 预警机制
[bookmark: _Toc15315][bookmark: _Toc15334]（1）预报预警体系建设 
宽城区人民政府承担地质灾害防治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地质灾害预报预警体系，形成覆盖全区的地质灾害预报预警网络。宽城区人民政府所属规划和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住建、文旅、应急管理、消防等部门密切合作，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及时传送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汛期、雨情、地震等监测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26591][bookmark: _Toc18509][bookmark: _Toc2296]（2）预报预警信息发布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分为四个级别。其中一级预警代表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很高，用红色表示，为最高级别；二级预警代表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高，用橙色表示；三级预警代表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用黄色表示；四级预警代表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用蓝色表示。信息发布内容包括地质灾害可能发生的时间、空间范围以及风险等级。
预报预警信息由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发布，通过电视、广播、短信、微信、网站、传真及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等渠道，向预警区内的消防救援队伍、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和群众及时发送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7752][bookmark: _Toc20902]（3）预警响应 
预警响应由宽城区人民政府根据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风险高低确定并组织相关部门做好应对。
蓝色预警响应：相关部门和单位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保持通信联络畅通；区农业农村局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必要时向有关部门和单位通报；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组织人员对预警区加大地质灾害巡查监测力度；区应急管理局组织指导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应对地质灾害的准备工作。
黄色预警响应：在蓝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区农业农村局加强对雨情、水情的动态监测和收集，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单位通报；预警所在区域的开发区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应组织人员加强地质灾害防御，开展24小时巡查监测；区应急管理局会同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区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联合开展地质灾害趋势会商，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橙色预警响应：在黄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区农业农村局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单位通报；预警所在区域的开发区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应组织人员加强地质灾害防御，必要时组织受威胁人员转移避让；应急管理局会同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区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加强地质灾害趋势会商研判，组织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待命状态。
红色预警响应：在橙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区农业农村局实时监测和收集雨情、水情变化，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单位通报；预警所在区域的开发区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组织人员做好防御工作，组织受威胁人员转移避让，实施危险区域管控；区应急管理局会同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区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动态会商研判地质灾害趋势，组织应急救援队伍进驻预警区。
[bookmark: _Toc5201][bookmark: _Toc5667]（4）险情等级和处置
按照受灾害隐患威胁人员数量、潜在经济损失的大小，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四个等级。
特别重大：受灾害威胁，需紧急避险转移人数在1000人以上，或潜在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地质灾害险情。
重大：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500人以上、1000人以下，或潜在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地质灾害险情。
较大：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人以上、500人以下，或潜在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险情。
一般：受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险情。
（5）预警响应调整和终止
[bookmark: _Toc19388][bookmark: _Toc8835][bookmark: _Toc4436]预警响应视气象条件及实施监测情况动态调整，适时调整预警级别，更新预警信息，及时发布和通报有关情况。当地质灾害风险已经解除，发布预警信息的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立即宣布解除预警，终止预警期，解除已经采取的有关措施。
[bookmark: _Toc14029][bookmark: _Toc26260][bookmark: _Toc15757]4 灾情应急处置和救援
[bookmark: _Toc12804][bookmark: _Toc739][bookmark: _Toc27058][bookmark: _Toc2197]4.1 灾情分级
地质灾害按造成人员伤亡的数量、经济损失的大小，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四个等级。
[bookmark: _Toc24729][bookmark: _Toc10928]（1）特别重大地质灾害
因灾死亡30人（含）以上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的地质灾害。
[bookmark: _Toc31311][bookmark: _Toc27451][bookmark: _Toc4963]（2）重大地质灾害
因灾死亡10人（含）以上、30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含）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
[bookmark: _Toc7696][bookmark: _Toc23860][bookmark: _Toc1143]（3）较大地质灾害
因灾死亡3人（含）以上、10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含）以上、5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
[bookmark: _Toc29440][bookmark: _Toc21168][bookmark: _Toc19185]（4）一般地质灾害
因灾死亡3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灾情。
[bookmark: _Toc32721][bookmark: _Toc32349][bookmark: _Toc27008]4.2 灾情报告
[bookmark: _Toc12613][bookmark: _Toc31559]（1）速报
地质灾害发生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应当及时将灾情或者险情等信息报告宽城区人民政府和区应急管理局。区应急管理局在接报灾情信息审核、汇总后，向宽城区人民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报告。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应急管理局在接到地质灾害信息后，应相互通报。
发生特别重大、重大地质灾害后，区应急管理局要在接到报告后1小时内报告市应急管理局，市应急管理局接报后1小时内报告市委市政府和省应急管理厅；发生涉及人员伤亡的较大和一般地质灾害后，灾害发生地区应急管理局接报后2小时内将灾情报告市应急管理局。
速报内容主要包括：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出现地点和时间及危害程度、地质灾害类型、灾害体规模、可能引发因素和发展趋势等。对已发生的地质灾害，速报内容还应包括伤亡和失踪的人数、先期处置情况以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bookmark: _Toc16418][bookmark: _Toc20298]（2）续报和核报
根据地质灾害发展以及应急救援工作进展，及时做好有关情况的续报和核报工作。
[bookmark: _Toc169][bookmark: _Toc26376][bookmark: _Toc15277]4.3 先期处置
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在接到突发地质灾害报告后，应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划定危险区、设立警示标志、封锁进出道路，防止灾情进一步扩大和防范二次或次生灾害，在确保救援人员安全情况下组织搜救被困人员。
[bookmark: _Toc27861][bookmark: _Toc27247][bookmark: _Toc28655][bookmark: _Toc13301]4.4 响应启动条件
参照《长春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宽城区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一级为最高级别。其中，一、二、三级应急响应由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报市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同意后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由区应急管理局报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同意后启动。
（1） 一级
死亡人数预计30人（含）以上的地质灾害；发生社会关注度特别高、危害特别大、造成3000万元以上经济损失的地质灾害。
（2） 二级
死亡人数预计20人以上、30人以下的地质灾害；发生社会关注度非常高、危害重大、造成20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经济损失的地质灾害。
（3） 三级
死亡人数预计10人以上、20人以下的地质灾害；发生社会关注、危害较大、造成10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经济损失的地质灾害。
（4） 四级
死亡人数预计3人以上、10人以下的地质灾害；发生社会关注度特别高、危害特别大、造成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经济损失的地质灾害。
[bookmark: _Toc24881]4.5 应急处置措施
地质灾害发生后，区级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以下工作：
（1）搜救人员
[bookmark: _Toc3805][bookmark: _Toc4863]组织各方应急救援力量，开展被困或失联人员搜救。根据需要，协调军队参与应急救援。
[bookmark: _Toc28626][bookmark: _Toc18213]（2）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bookmark: _Toc18053][bookmark: _Toc32065]开放应急避难场所或设置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bookmark: _Toc13040][bookmark: _Toc22896]（3）医疗救治
[bookmark: _Toc4220][bookmark: _Toc23263]抢救受伤群众，确保得到及时医治，最大程度减少伤员致死致残，开展灾后心理援助。
[bookmark: _Toc29475][bookmark: _Toc8014]（4）抢修各类基础设施
[bookmark: _Toc28219][bookmark: _Toc6076]抢修因灾损毁的铁路、公路、桥梁等交通设施和供电、供水、供气、通信等基础设施，保障应急救援工作顺利开展。
[bookmark: _Toc11758][bookmark: _Toc9340]（5）应急监测预警
[bookmark: _Toc6409][bookmark: _Toc15065]组织专业队伍及专家开展会商研判灾情及发展趋势，指导现场应急调查及周边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bookmark: _Toc31687]（6）维护社会治安
[bookmark: _Toc16220][bookmark: _Toc16513]加强灾区治安、道路交通管理，加强重点单位、重点部位安全保卫工作，依法打击各类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26931][bookmark: _Toc17296]（7）新闻宣传与舆情应对
[bookmark: _Toc14045][bookmark: _Toc15970]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做好应急救援新闻报道工作，加强舆论管控和引导。
[bookmark: _Toc12671][bookmark: _Toc18204]（8）灾情核查与统计
[bookmark: _Toc1829][bookmark: _Toc29131]开展灾情核查，对灾区损失情况进行评估和统计汇总，及时报送灾情信息和应急处置工作情况。
[bookmark: _Toc9281][bookmark: _Toc20955][bookmark: _Toc25416]4.6 应急响应终止
经专家组鉴定、评估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已消除，或者得到有效控制后，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或现场指挥部确认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已基本结束，应按程序及时终止应急响应。
特别重大、重大地质突发地质灾害由市政府、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宣布应急结束；较大、一般突发地质灾害由市政府或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宣布应急结束。
[bookmark: _Toc17732][bookmark: _Toc26295][bookmark: _Toc11822]4.7 调查评估
较大及以上的地质灾害调查评估报告由市应急管理局组织评估。
一般地质灾害调查评估报告由区应急管理局会同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等有关单位组织实施，调查评估报告在征得市应急管理部门、市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同意后，报市政府。
内容包括：地质灾害发生基本情况（时间、地点、地质灾害规模、灾情险情、灾害等级等）；应急反应情况（包括应急预案的启动、指挥部的组成、对上级领导指示、批示的落实情况）；应急处置基本情况（紧急处置措施及情况、人员力量和设备调用、引导及信息发布等）；后期基本情况（灾害应急处置结果、善后处置及调查评估等）；存在问题及原因；应急经验教训及改进建议等。
[bookmark: _Toc19944][bookmark: _Toc21607][bookmark: _Toc13860]5 恢复与重建
[bookmark: _Toc20904][bookmark: _Toc15957][bookmark: _Toc5859]5.1 恢复重建规划
特别重大、重大地质灾害发生后，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编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
较大、一般地质灾害发生后，宽城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编制恢复重建规划，市直相关部门给予配合、指导。
[bookmark: _Toc3396][bookmark: _Toc58][bookmark: _Toc12560]5.2 恢复重建实施
宽城区人民政府根据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灾后恢复重建。市直有关部门对灾区恢复重建规划的实施给予指导。
[bookmark: _Toc3892][bookmark: _Toc10861][bookmark: _Toc22678]6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20317][bookmark: _Toc3420]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要各负其责，共同做好各项应急保障工作。区应急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对各项应急保障工作开展督导检查。
[bookmark: _Toc23655][bookmark: _Toc11630][bookmark: _Toc16309]6.1 队伍保障
[bookmark: _Toc20071][bookmark: _Toc19014]宽城区人民政府加强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地质灾害应急救援队伍、医疗卫生救援队伍等综合及专业抢险救灾队伍建设，建立各类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和志愿者队伍。
区应急管理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加强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技术专家队伍建设。
[bookmark: _Toc22150][bookmark: _Toc9328][bookmark: _Toc18173]6.2 指挥平台保障
[bookmark: _Toc15265][bookmark: _Toc25511]建立统一的地质灾害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本区应急指挥平台与市应急指挥平台对接，不断提高信息化和可视化水平。确保后方与突发地质灾害现场能够实现视频会商，保障各级人民政府在抢险救援中进行合理调度、科学决策和准确指挥。
[bookmark: _Toc20074][bookmark: _Toc6189][bookmark: _Toc25560]6.3 物资与资金保障
发改、工信、民政、商务、应急、财政等有关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应急物资储备网络和生产、调拨及紧急配送体系，保障地质灾害应急工作所需生活救助物资、工程抢险装备等的生产供应、储备，支持应急指挥技术系统建设。
区应急管理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工作，并通过与有关生产经营企业签订协议等方式，保障应急物资、生活必需品和应急处置装备的生产、供给。
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原则，宽城区人民政府把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和救援有关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和年度目标考核内容，为地质灾害应急防治和救灾应对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bookmark: _Toc8866][bookmark: _Toc25710][bookmark: _Toc5291]6.4 通信与信息保障
区工信局要保障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与灾区之间的通信畅通，及时协调省、市无线电管理机构调用应急无线电频率，确保应急期间信息畅通。
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建立应急指挥系统通讯录，公布各级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相关人员的电话，并保持通信畅通。
[bookmark: _Toc5154][bookmark: _Toc6121][bookmark: _Toc20301]6.5 交通运输保障
区住建局、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尽快恢复被破坏的城市道路、农村公路等相关设施，保障抢险救灾人员、物资的运输和伤员、灾民的疏散。
区交警大队对地质灾害现场及有关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维持应急处置期间的交通秩序，必要时开设应急救援专用通道。
[bookmark: _Toc4561][bookmark: _Toc10596][bookmark: _Toc23375]6.6 医疗卫生保障
区卫健局负责灾区伤病人员的医疗救护、卫生防疫工作。及时对灾区饮用水监测、保障灾区所需的医疗药物与器械。
[bookmark: _Toc9885][bookmark: _Toc17369][bookmark: _Toc20177]6.7 技术保障
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成立地质灾害应急防治技术组，建立地质灾害防治专家库，为地质灾害防治和应急救援提供相关技术支撑。开展地质灾害应急防治与救灾方法、技术的研究，开展应急调查、应急评估、地质灾害趋势预测、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开展有针对性的应急防治、救灾演练和培训工作。
[bookmark: _Toc20521][bookmark: _Toc8288][bookmark: _Toc23739]7  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6791][bookmark: _Toc20980][bookmark: _Toc25804]7.1 预案编制
区应急管理局会同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等有关部门制订本预案，经宽城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报长春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bookmark: _Toc19103][bookmark: _Toc21566][bookmark: _Toc2043]7.2 预案更新
本预案由区应急管理局会同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每3年评估一次，并根据结果进行修订或更新后报宽城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bookmark: _Toc6724][bookmark: _Toc30675][bookmark: _Toc19075]7.3 宣传、培训与演练 
广泛宣传地质灾害防治法律法规和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防灾意识。定期开展各级领导、地质灾害应急管理者和救援人员专业知识技能培训。
选择典型场地，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演练，检验各应急救援队伍的快速反应能力，各应急保障部门的协作配合能力，指挥机构的紧急指挥能力和紧急动员能力，提高应急管理者、救援人员临战素质和群众自救互救能力。
[bookmark: _Toc9197][bookmark: _Toc11338][bookmark: _Toc30161]7.4 奖励与责任 
对在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对不认真履行职责、玩忽职守且造成严重损失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5534][bookmark: _Toc23100][bookmark: _Toc15437][bookmark: _Toc12185]8  附则
[bookmark: _Toc17267][bookmark: _Toc2037][bookmark: _Toc21669][bookmark: _Toc5127]8.1 名词术语
地质灾害危险区：指已经出现地质灾害迹象，明显可能发生地质灾害且将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区域或者地段。
直接经济损失：指地质灾害及次生灾害造成的物质破坏，包括建筑物和其他工程结构、设施、设备、物品、财物等破坏而引起的经济损失，以重新修复所需费用计算。不包括非实物财产，如货币、有价证券等损失。
[bookmark: _Toc27341][bookmark: _Toc8921][bookmark: _Toc14587][bookmark: _Toc27983]8.2 预案解释与实施
[bookmark: _Toc12392][bookmark: _Toc2756]    本预案由宽城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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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491][bookmark: _Toc13153]附件1
[bookmark: _Toc7542][bookmark: _Toc30995]宽城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1. 区委宣传部：负责组织信息发布、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指导有关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协调新闻媒体及时报道突发地质灾害信息；做好舆情信息收集，加强网络舆情监测、报告、分析研判并指导相关单位做好应对处置工作，协助相关单位合理回应群众关心热点问题。
2. 区人武部：必要时负责组织民兵、协调辖区驻军部队参加突发地质灾害救援行动。
3. 区发改局：负责电力生产及长输石油管线的运行调节。
4. 区商务局：负责灾区生活必需品的应急供应。 
5. 区工信局：及时协调省、市无线电管理机构调用应急无线电频率；保障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与灾区之间的通信畅通，并做好灾后通信设施的抢修工作。
6. 区教育局：负责指导学校对校园内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巡查排查，开展防灾减灾教育，组织修复受损毁校舍，应急调配教学资源，妥善解决灾区学生的就学问题。
7. 区民政局：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抢险救灾、救灾捐赠等工作；负责指导遇难人员遗体善后处置，督促指导各地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受灾人员纳入临时救助或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8. 区财政局：负责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将区直有关部门履行处置突发地质灾害事件职能必要经费纳入部门预算统筹保障。
9. 区住建局：负责协调市建委开展我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督导工作，协调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开展我区城区房屋建筑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整治；协调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开展我区灾后重建房屋建筑的安全评估工作。
10. 区应急管理局：承担区应对重大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工作；履行信息汇总、灾情统一发布、牵头统筹和综合协调职责；调动救援队伍参与应急救援工作；协调开展救援捐赠、指导社会力量参与灾害救助；组织开展灾情核查和损失评估；配合开展新闻宣传工作；负责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及时将救灾物资运达灾区。
11. 区卫健局：指导协调实施伤员和救援人员的医疗救治工作；指导协调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心理援助；统筹协调灾害卫生防疫，防范疫病爆发流行。
12.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地质灾害发生后，指导开发区（兰家镇）组织农民开展生产自救，尽快恢复农业生产。负责水情和汛情的监测预警，指导各属地开展各类水利设施的巡查、排查，为地质灾害引发的次生洪涝灾害的处置以及水利设施抢险提供技术支撑，并组织灾后水利设施恢复重建工作。
13. 区文旅局：负责协助区应急管理局发布旅游景区灾害预警信息，做好游客安全引导工作；指导、协调滞留旅客疏散和救援工作，立即停止赴灾区或途经灾区的旅游团组；负责全区文化旅游行业受灾情况统计报告。
14. 开发区（兰家镇）、各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辖区内地震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解决或配合区有关部门做好救灾抢险、信息报告、人员疏散、交通管制、物资供应、善后处理等相关工作及其他职责范围内的工作。
15. 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负责协调市规自局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协调市规自局宽城区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及隐患的普查、详查、排查；指导开展群测群防、专业测量和预报预警等工作，指导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
16. 生态环境分局：参与组织因灾导致的次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17. 公安分局：负责组织、指挥、协调各级公安机关维护抢险救灾治安秩序，配合当地政府组织人员疏散、撤离；实施灾区交通疏导；维护灾区社会治安，依法打击灾区违法犯罪活动，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突发地质灾害引发的有关事件。
18. [bookmark: _Toc31158]区交警大队：加强灾区道路交通管制、交通疏导和车辆分流。
19. 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由地质灾害引发的以抢救人民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
20. 区供电中心：负责组织、协调电力运营企业尽快恢复受到破坏的电力设施，保障电力畅通。
[bookmark: _Toc11337]

附件2
[bookmark: _Toc22092]宽城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工作组及职责
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可设立综合协调、救援救助、调查评估、应急保障、宣传舆情等工作组。各工作组牵头部门主要工作职责如下：
一、综合协调组：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自然资源局、人武部、区消防救援大队和灾害发生地街道、开发区组成。
主要负责传达区委、区政府重要指示，做好信息汇总、信息报告通报、综合协调、调度落实等工作。
二、救援救助组：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人武部、区工信局、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区住建局、区卫健局、区消防救援大队等和灾害发生地街道、开发区组成。
主要负责制定抢险救援措施，组织救援队伍和力量开展抢险救援。负责指导属地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工作。
三、调查评估组：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由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区财政局、区住建局、区工信局、区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和开发区（兰家镇）、各街道办事处相关人员组成。
主要负责现场地质灾害应急调查、险情灾情核查、监测与趋势预测，做好现场灾害调查、分析会商和灾情评估等工作。
四、应急保障组：分别由具有相应职能的部门（单位）负责。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做好日常救灾物资储备保障工作；区卫健局负责做好医疗救治、灾区疾病控制和医疗保障工作；区工信局负责协调做好受损通信网络恢复、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区住建局负责损毁道路抢修、应急通行运输保障等工作。
五、宣传舆情组：由区委宣传部牵头，区应急管理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区文旅局等相关部门和开发区（兰家镇）、各街道办事处相关人员组成。
主要负责协调做好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宣传报道、舆情引导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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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bookmark: _Toc3256]1.1风险辨识、评估目的
为了辨识和分析长春市宽城区区域内潜在的地质灾害风险，明确宽城区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类型，分析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可能产生的直接后果和次生、衍生后果，评估各种后果的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提出防范和控制事件风险措施。
[bookmark: _Toc8469]1.2风险辨识、评估原则
1.2.1坚持客观公正原则
在组织突发地质灾害事件风险辨识、评估和撰写事件风险辨识、评估报告等各个环节前，应系统掌握长春市宽城区区域内地质灾害风险底数，从而客观评价地质灾害风险动态变化，及时采取合理有效的防范措施，确保事件风险辨识、评估结果的可信、可用。
1.2.2坚持发展性原则
评估不是目的，促进防灾减灾救灾的应急准备和处置能力的不断提升，为城区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才是目的。事件风险辨识、评估过程中，应始终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主要目标，建设性地开展工作。针对宽城区区域内潜在的地质灾害风险，完善风险防控、常态化治理和应急措施，从而降低发生突发地质灾害事件的可能性，提高在事件救援过程中的应急处置能力，将损失降到最低。
[bookmark: _Toc31313]1.3事件风险辨识、评估组织机构
事件风险辨识、评估小组由宽城区人民政府及政府部门各成员单位等组成。
[bookmark: br1_5][bookmark: _Toc17616]1.4事件风险辨识、评估过程
1.4.1成立风险辨识、评估小组；
1.4.2收集分析资料、现场勘察；
1.4.3组织进行风险识别和评估。
[bookmark: _Toc22316]1.5事件风险辨识、评估依据
1.5.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吉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1.5.2相关资料
《吉林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长春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长春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
[bookmark: _Toc11581]1.6事件风险辨识、评估范围
主要围绕宽城区区域内可能发生的突发地质灾害事件，以及可能产生的直接后果和次生、衍生后果，评估各种后果的危害程度和影响，分析引发事件的原因，制定防控措施。
[bookmark: _Toc7051]2地质灾害风险辨识与分析
根据《长春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宽城区属于地质灾害不易发区，地质灾害风险相对较小。但受地质环境条件、极端天气、气候变化、地震和人类工程活动影响，会存在引发或加剧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等地质灾害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宽城区区域内存在地质灾害风险。
宽城区区域内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主要类型有：
1、滑坡：指山坡岩体或土体顺斜坡向下滑动的现象，通常由降雨、河流冲刷、地震、融雪等自然因素引起，也可能由人为工程活动如斜坡切坡、弃土加载等诱发。
2、崩塌：指陡倾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离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的现象，根据运动型式可分为倾倒、坠落、垮塌等类型，根据岩土体成分可分为岩崩和土崩。
3、泥石流：指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冰雪融水或库塘溃坝等水源激发的特殊洪流，携带大量泥砂、石块等固体物质，常造成严重危害。
4、地面塌陷：指上覆岩层发生破坏，岩土体下陷或塌落在地下空洞中，在地表形成塌坑的现象，常见于地下矿产采空区或喀斯特区。
5、地面沉降：指在自然或人类工程影响下，由于地下松散土层固结收缩压密作用，导致地表发生的下降运动。
6、地裂缝：指地表岩层、土体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作用下产生开裂，形成一定长度和宽度的裂缝的宏观地表破坏现象。
地质灾害对乡村最主要的危害是摧毁农田、房舍、伤害人畜、毁坏森林、道路以及农业机械设施和水利水电设施等，有时甚至给乡村造成毁灭性灾害。位于城镇的地质灾害常常砸埋房屋，伤亡人畜，毁坏田地，摧毁工厂、学校、机关单位等，并毁坏各种基础设施，造成停电、停水、停工，有时甚至毁灭整个城镇。
[bookmark: _Toc30543]3地质灾害风险防控措施
地质灾害的防治原则应遵循“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科学规划，综合治理”。要实现地质灾害防治目标，必须有相应的行政管理措施、技术措施、资金保证措施和抢险救灾措施的支持，以保证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的顺利实施。
[bookmark: _Toc18277]3.1行政管理
加强政府职能部门在防治地质灾害中的主导地位。地质灾害危害的对象是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存发展的环境，是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公共安全。其防治单靠“谁受益，谁防治”这样的经济利益的驱动，难以收到较好的效果。因此，地质灾害防治应纳入当地政府的工作序列。政府应对境内地质灾害的防治实行统一组织，统一规划。
要达到地质灾害的有效防治，需要有相关政策、法规去加以协调，需要依靠各级政府及其相关管理部门共同建立、健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并制定、完善有关的政策、法规，以便通过行政手段动员保证防治工作的顺利实施。
1、各级政府要充分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实行地质灾害防治的行政负责制，责任到人，层层落实，对人为因素导致，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主要领导责任。
2、依法治灾，使地质灾害的防治有法可依，在严格执行现有的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和《吉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基础上，制定适合宽城区地质灾害防治现状的相关法规。
3、成立由宽城区人民政府主导，自然资源分局负责，有关部门参与的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负责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的实施、管理和监督。
4、建立地质灾害防治表彰、奖励和处罚制度。
5、规范人类工程经济活动，减少灾害的发生，在城镇规划和工程建设选址时，必须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
6、要广泛宣传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增强全民的防灾减灾意识。
[bookmark: _Toc26284]3.2资金保证
1、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纳入宽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从财政上按比例安排地质灾害防治资金。
2、积极争取国家和省、长春市地质灾害治理专项资金。
3、鼓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投资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投资后可以收取受益者一定的费用，从而在不需要国家增加实质性资金投入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在现有的体制下运作，同时也可以采用“谁受益，谁负担”的投资方式，多渠道、多层次筹集地质灾害防治资金。对受益范围比较明显的，实行受益单位和个人集资兴办，也可按照“谁诱发，谁治理”的出资原则进行地质灾害的综合治理。
4、在开采矿产资源和进行工程建设前实行地质灾害治理保证金制度。
5、扩大保险业务，推行地质灾害保险。
[bookmark: _Toc27953]3.3技术保证
地质灾害防治是科学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其防治工程必须完成很多具体技术工作，才能获得预期效果。预防、躲避、撤离等非工程措施的采取，也都要在通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形成的正确预防办法、准确的险情判断及合理的险区划分的基础上进行。所以，必须有足够数量和水平的专业队伍，从事业务工作，为此，要经常举办地质灾害防治培训班，轮训班，提高监测人员，群测人员的技术水平。根据国家现行的有关技术标准规范地质灾害勘查、监测、预报、防治；由具有地质灾害勘查、治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聘请专家进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竣工报告的评审、验收。
[bookmark: _Toc13257]3.4抢险救灾措施
1、设立抢险救灾指挥部，负责人员、物资的撤离、转移和灾后重建等工作。
2、进行地质灾害抢险救灾演习，提高地质灾害易发区居民的自救意识。
3、加强地质灾害监测，严格落实汛期地质灾害值班制度，值班人员和当地群众注意收听、收看地质灾害预报。
4、设立地质灾害危险区警示标志，以及危险区内的人员和物资的撤离、转移路线指示标志。
5、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时，采用广播、微信、电话等形式及时通知。
6、确保通信畅通，准备足够的药品、食品及衣物等。
[bookmark: _Toc31738]4风险评估结论
宽城区属于地质灾害不易发区，地质灾害处于不发育状态，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小。但受地质环境条件、极端天气、气候变化、地震和人类工程活动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宽城区区域内存在地质灾害风险。
宽城区人民政府制定和完善了突发事件风险防控措施和应急措施，使风险程度能够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综上，宽城区区域内的地质灾害风险整体较低，地质灾害造成的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均能够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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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772]1  总则
[bookmark: _Toc13065]1.1 编制目的
为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安全生产方针，切实加强宽城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宽城区的应急响应程序，建立健全指挥统一，功能齐全，反应快捷、运转高效的应急救援管理体系，一旦发生事故，能够及时有效地实施各项应急救援措施，控制和减少事故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按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宽城区实际情况，特制定《长春市宽城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bookmark: _Toc1433]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吉林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吉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长春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长春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9887]1.3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包括：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指挥机制、体系和应急能力情况。

[bookmark: _Toc21121]2  内部应急资源调查
[bookmark: _Toc22672]2.1 应急指挥机构
2.1.1 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
宽城区人民政府成立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总 指 挥：宽城区人民政府分管应急管理工作副区长
副总指挥：区应急管理局局长、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局长。
成员单位：由区委宣传部、区人武部、区发改局、区商务局、区工信局、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住建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卫健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旅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生态环境分局、公安分局、区交警大队、区消防救援大队、区供电中心等部门和单位及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兰家镇）组成。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还可根据工作需要，增加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或单位。
2.1.2 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职责
贯彻落实省、市、区政府关于地质灾害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指导和检查全区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应急指挥体系建设；指导和检查全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应急准备工作和抢险救灾工作；负责启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研究制定应急处置措施；组织、指挥、协调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工作；收集、掌握地质灾害有关信息，发布突发地质灾害灾情（险情）信息，向宽城区人民政府报告工作信息和应急处置情况；指导协调区级有关部门、开发区（兰家镇）、各街道办事处开展抢险救灾、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 
2.1.3 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职责
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局长担任。
主要职责：贯彻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指示和部署，协调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地质灾害应急工作；汇总、上报险情、灾情和应急处置情况，提出应急处置方案；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分析灾害发展趋势，评估灾害损失及影响情况；承办相关文件、文稿的起草和会务工作；组织发布应急与救灾信息；承担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1.4 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工作组
根据灾情需要，可设立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组、调查评估组、应急保障组、宣传舆情组等，各工作组设置及参加单位可根据地质灾害应急工作需要进行调整。
2.1.5 现场指挥部
必要时，在灾区成立地质灾害现场指挥部，在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领导下，组织、指挥和协调地质灾害现场应急和救灾工作。现场指挥部总指挥由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指令专人担任，工作人员从相关单位及属地抽调。





表 1 应急指挥机构及相关成员单位
	[bookmark: br1_22][bookmark: br1_25][bookmark: br1_23][bookmark: br1_24]姓名
	单位
	职务

	齐瑞臣
	宽城区人民政府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张  伟
	区应急管理局
	局  长

	白  石
	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
	副局长

	商西雨
	区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

	何恩群
	区人武部
	副部长

	刘芳芳
	区发改局
	副局长

	张春良
	区商务局
	副局长

	郭竞飞
	区工信局
	副局长

	范春玲
	区教育局
	副局长

	彭宝青
	区民政局
	副局长

	赵  永
	区财政局
	副局长

	朱玉洁
	区住建局
	副局长

	卜丽君
	区卫健局
	副局长

	陈  岩
	区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

	周咏梅
	区文旅局
	副局长

	董长春
	生态环境分局
	副局长

	高  伟
	公安分局
	副局长

	王  威
	区交警大队
	副大队长

	周  正
	区消防救援大队
	副大队长

	马胜勇
	区供电中心
	副主任

	崔永强
	站前街道
	人武部部长

	傅柏峰
	新广街道
	副主任

	刘  伟
	长新街道
	副主任

	彭士城
	新隆街道
	副主任

	杨树楠
	群英街道
	副主任

	贾永健
	凯旋街道
	人武部部长

	韩云峰
	兴业街道
	人武部部长

	奚海生
	团山街道
	武装部长

	贾木子
	柳影街道
	副主任

	田  永
	欣园街道
	副主任

	韩拥军
	开发区（兰家镇）
	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bookmark: _Toc17808]2.2 专家组
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聘请本领域内的专家，组成区突发地质灾害专家组。 
专家组职责：对突发地质灾害的发生、发展趋势、危险区划定、处置办法、灾害损失、恢复方案等进行研究、评估，并提出相关建议，提供科学、有效的决策方案。
[bookmark: _Toc10611]2.3 内部应急救援力量
2.3.1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宽城区消防救援大队，专职救援人员60人，配备有消防水车、云梯车等应急救援车辆，是宽城区应急救援的主力军，承担着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
2.2.2 各类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体系主要由基干民兵、乡镇街道应急救援分队、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等专业救援队伍构成，是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重要协同力量，担负着全市灭火救援和安全生产事故、自然灾害等专业救援职责。另外，交通、工信、卫生健康等行业部门都建立了水上、电力、通信、医疗救治、卫生防疫等应急救援队伍，主要担负行业领域的事故灾害应急抢险救援任务和应急保障的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17364]2.4 应急物资储备
储备物资主要以生活保障、供暖等相关救援物资，存放于宽城区应急管理局救灾物资储备库。
表 2 应急物资储备清单
	物资名称
	规格/单位
	储备数量
	储备单位

	折叠床
	张
	1000
	宽城区应急管理局

	棉被
	床
	1560
	

	棉褥
	床
	1560
	

	棉大衣
	件
	1000
	

	取暖器
	个
	100
	


[bookmark: _Toc3715]3  外部救援资源
当事故扩大化需要外部力量救援时，向长春市人民政府、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布支援请求，调动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全力支持和救护，主要参与部门有：
公安部门：协助宽城区进行警戒，封锁相关要道，防止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和污染区。
消防队：发生火灾事故时，进行灭火的救护。
环境部门：提供事故时的实时监测和污染物的处理工作。
通讯部门：保障外部通讯系统的正常运转，能够及时准确发布事故的消息和发布有关命令。
医疗单位：提供伤员、中毒救护的治疗服务和现场救护所需要的药品和人员。
表 3 上级政府及相关救援单位联系电话
	部门名称
	联系电话（座机）
	备注

	消防队
	119
	

	报警中心
	110
	

	 急救中心
	120
	

	交通事故
	122
	

	长春市人民政府
	0431-88777000
	

	长春市应急管理局
	0431-88777081
	

	长春市消防支队
	0431-88923121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
	0431-85378233
	

	长春市公安局
	0431-88908082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0431-88782120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0431-81136888
	


[bookmark: _Toc23858]4  应急资源调查结论
宽城区组建了应急救援队伍，各救援队伍配备了安全、消防、环保等要求必要的应急设施及装备，通过本次调查摸清了可依托的互助单位与政府配套的公共应急资源及队伍，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如果能及时有效地利用好这些资源，对突发事件控制是非常有利的。
此外，为了使突发事件发生时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经费也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宽城区还应制定专项经费保障措施。只要落实好措施，是能够满足事故应急救援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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